
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校外實習輔導小組設置要點 

 

民國 109 年 6 月 18 日系務會議通過 
民國 109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線上院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9 年 7 月 29 日院長核定 
民國 111 年 9 月8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1 年 9 月 28 日院務會議通過 
民國 111 年10 月 6 日院長核定 

 

一、日本語文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拓展學生校外實習管道，推動校外實習計畫之各項業務，輔

導學生實習情況，處理實習期間可能發生之問題，特成立「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校外實

習輔導小組」(以下簡稱本小組)，並訂本要點。 

二、本小組設置委員五人，除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(案)教師推選之，

任期一學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三、本小組職掌如下： 

（一）訂定/修正實習相關辦法。 

（二）規劃實習課程。 

（三）評估實習機構之適切性。 

（四）審核學生之實習申請。 

（五）解決實習糾紛及其他突發狀況。 

四、本小組視實際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，得邀請相關人員、學生代表、校友代表、業界代表或

校內外學者列席。開會時應有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，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

上同意，方為通過。 

五、本小組議決事項及結果應提請系務會議審議。 

六、本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